波 密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波府行复〔2025〕6号
申请人：蔡某某
被申请人：波密县公安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8月19日依法立案受理。本案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事故发生时，李某某差点追尾撞到我，然后骂了我，我下车找他理论，我当时情绪比较激动，我只是手指了他，他顺势倒下去一边拍视频一边骂我，我没有打李某某，也没有碰到李某某。公安机关已经走访了事故发生的街道的路人、商家等，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推他、打他。当时有证人证明我只是手指了李某某，他顺势摔倒，证人也说了“人家也没有打到你，你一边摔倒一边拍视频，干嘛这样？”。所以公安局不应该认定我具有推打行为，不应该给予我行政处罚，故应当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监控视频只是拍了我手指向他，如果对我进行行政处罚的话我要求看到我碰到他及打他的截图或视频等直接证据。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口头申请笔录，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简要案情

2025年5月25日13点 33分左右，在波密县扎木农行旁光头强小吃店铺门前道路中，李某某所驾驶的电动车与前方蔡某某所驾驶的车辆差点发生追尾，双方因此发生口角，随即蔡某某下车与李某某进行理论，双方在理论过程中蔡某某推了一下李某某。李某某随即倒地造成其手臂处擦伤。

二、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一）违法行为人蔡某某的陈述。从违法行为人蔡某某的询问笔录陈述中，2025年5月25日13时左右，蔡某某驾驶皖Mxxxxx牌北京现代小型越野车，在桑登村农业银行旁与一名美团骑手因口角发生纠纷，因为美团骑手李某某差点追尾并骂了蔡某某，蔡某某下车与李某某理论，蔡某某用手指了李某某，没有推李某某，李某某顺势倒在地上，蔡某某开车离开现场。

（二）当事人李某某的陈述。从当事人李某某的询问笔录陈述中，2025年5月25日13点 30分左右，李某某驾驶两轮电动车藏Gxxxxx从波密中学往扎木派出所方向行驶，行驶至扎木农行附近时蔡某某在前方掉头并紧急刹车，李某某便过去对蔡某某说了句：“你会不会开车”蔡某某回答“我不会开车，咋的？”便下车，李某某看蔡某某比较凶感觉他要动手，便打开手机开始录像，之后两人在路中央相互争吵，蔡某某用拳头平直地向李某某脖子怼了一下，李某某后仰倒在地上，后脑勺着地，蔡某某说：“弄死你也没人知道”这时旁边有个女的说了没人打你，你就倒地了类似的话，随后蔡某某驾车离开现场，李某某报案。

（三）在场证人杨某某的证言。在场证人杨某某陈述，2025年5月25日14时左右，杨某某骑电动车路过扎木镇桑登村一家卖菜的门口时，看见有个外卖员一直在骂，旁边一名男子已经下车用手指着外卖员走到他跟前，听着两人在相互骂对方，随后外卖员就坐在地上，并且用手机录像，杨某某准备过去扶，听到外卖员在报警便没有走过去，杨某某说了句“大家好好说嘛，也没有看到打，怎么就坐在地上了，这里到处都是监控，”随后杨某某离开了现场。

（四）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民警向李某某调取了其手机录制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蔡某某存在抬手的动作，从“雪亮工程”的监控中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监控视频证实了美团骑手李某某与蔡某某因差点追尾的事件发生口角以及蔡某某抬手推搡李某某的事实。

（五）伤情照、就诊记录。经民警检查，李某某右手手臂有轻微擦伤，脖颈处未见明显伤痕，头部后脑勺无伤痕，李某某于25日当日在波密县人民医院门诊就医，经颅脑CT平扫，李某某颅内未见明显外伤性改变，建议复查，自26日李某某提交就医诊断证明后未提交复查情况诊断。

三、法律依据

（一）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波密县公安局对波密县范围内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管辖权，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该案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因此，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二）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
一是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及时进行了立案；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履行了对涉案人员进行传唤、询问等程序，调查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调查取证程序合法；作出行政处罚前，将拟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听取了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并对陈述申辩作出了答复，保障了违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了申请人。

二是该案件属于治安案件，申请人在法定办理期限内办理。该案件于2025年5月25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波密县公安局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期限。

（三）作出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

当事人蔡某某与李某某双方各执一词，李某某称蔡某某用拳头怼了李某某的脖子导致李某某后仰倒地；蔡某某声称自己只是指了一下李某某并没有推搡；证人杨某某称蔡某某没有动手推或者打李某某，但是民警向杨某某询问发生蔡某某抬手推搡李某某的细节时间节点时，杨某某又声称没有看到，杨某某声称记不到开车男子往后走之后又再次返回外卖员跟前的一幕，而推搡行为就发生在这一瞬间；事发时李某某手机录制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蔡某某存在抬手的动作，从“雪亮工程”的监控中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监控视频证实了美团骑手李某某与蔡某某因差点追尾的事件发生口角以及蔡某某抬手推搡李某某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鉴于李某某在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且未做到观察前方，超车行驶至蔡某某车前对蔡某某进行了言语攻击在先，波密县公安局依照被侵害方有过错在先且伤害后果较轻的情况，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蔡某某处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四、对申请人复议理由的回复。
申请人蔡某某提出的“没有打李某某，也没有碰到李某某”公安机关民警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询问了解情况并调取了现场的监控，监控视频可以清楚的证明蔡某某的行为是将李某某推倒,推倒强调通过“推”的动作使目标倾倒，更偏向于施加水平方向的力，让目标因受力失衡而倒下;“打倒”强调通过“击打”的动作使目标倾倒，更倾向于施加冲击力，让目标因受到猛烈冲击而失去平衡倒下，简单说，“推倒”靠“推”的持续力，“打倒”靠“击打”的冲击力，从监控视频可以清晰的看到蔡某某的行为是用手施加推力向李某某推去，李某某因蔡某某的推力失去平衡而倒下，故公安机关认定李某某是被蔡某某推倒而非击倒。

申请人称“证人说没有打到”，公安机关民警通过对证人杨某某制作询问笔录，证人杨某某称蔡某某没有动手推或者打李某某，但是民警向杨某某询问发生蔡某某抬手推搡李某某的细节时间节点时，杨某某又声称没有看到，杨某某称记不到开车男子往后走之后又再次返回外卖员跟前的一幕，而推搡行为就发生在这一瞬间。公安机关认定杨某某没有看到完整的案发经过，其声称的“没有打到”不足以作为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的殴打他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通过拳打脚踢或其他肢体动作对他人身体进行攻击的行为，行为人蔡某某因矛盾冲突，出于故意将李某某推倒，导致李某某手臂擦伤，已经符合了殴打他人的特征，因此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蔡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案件违法行为人蔡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因此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授权委托书原件、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案卷证据材料、光盘。
经审理查明：

2025年5月25日13时33分许，在波密县扎木农行旁光头小吃店铺门前道路中，当事人李某某所驾驶的两轮电动车与前方申请人所驾驶的车辆差点发生追尾，双方因此发生口角。随即申请人下车与当事人李某某进行理论，双方在理论过程中申请人朝当事人李某某的相反方向走开几步后返回，并在申请人与当事人李某某相对较近的距离，申请人朝着当事人李某某身体的方向抬手进行推搡当事人李某某，当事人李某某随即倒地造成其手臂处擦伤。2025年5月23日13时38分许，当事人李某某报警。接到案件后，被申请人指令县城派出所派员至现场出警。同日，被申请人受理该行政案件并开展调查，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当日下午16时许，申请人、当事人李某某至被申请人接受询问。2025年6月5日下午15时许，证人杨某某至被申请人接受询问。被申请人在法定办案期限内进行立案、调查、传唤、询问等程序。在作出行政处罚前，被申请人将拟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2025年6月18日，申请人提出陈述和申辩，认为其没有推当事人李某某，只是激动地用手指“指”向当事人李某某，且证人杨某某已经证明我没有击打或推搡当事人李某某。2025年6月1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回复，认为依据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双方因差点发生追尾事故而产生口角，申请人有较明显地朝着当事人李某某身体的方向抬手进行推搡当事人李某某的肢体动作。而证人所描述的事情经过与监控存在差异，证人称其目睹全过程，但民警在询问当事人李某某在倒地前的细节时称其记不到当时的情况，故被申请人认定证人杨某某没有看到完整的案发经过，其声称的“没有打到”不足以作为证据，无法采纳证人的证言。
2025年6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申请人给予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当日送达申请人，次日送达当事人李某某。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卷证据材料、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波密县公安局对波密县范围内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管辖权，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该案的管辖权，行政处罚主体适格。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对申请人行为的定性，即属于“推搡”行为，还是“击打”行为或是未触碰到当事人李某某身体的“指向”行为。依据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在13时33分25秒，监控显示申请人驾驶车辆与当事人李某某所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差点发生追尾，随即申请人下车与当事人李某某发生口角。监控视频13时36分22秒，监控显示申请人与当事人李某某发生口角后，申请人有较明显地朝着当事人李某某身体的方向，抬手进行推搡当事人李某某的肢体动作。推倒强调通过“推”的动作使目标倾倒，更偏向于施加水平方向的力，让目标因受力失衡而倒下；“打倒”强调通过“击打”的动作使目标倾倒，更倾向于施加冲击力，让目标因受到猛烈冲击而失去平衡倒下。简单说，“推倒”靠“推”的持续力，“打倒”靠“击打”的冲击力。而“指向”行为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未实际接触对方身体，且未造成对方任何物理性伤害后果的行为。结合当事人李某某提供的视听资料显示，在申请人与当事人李某某双方理论过程中，申请人朝李某某相反方向走开几步后返回，并在申请人与当事人李某某相对较近的距离，朝着当事人李某某身体的方向抬手的肢体动作，故认定申请人实施的是用手施加推力向当事人李某某方向推去的行为，该行为直接导致了当事人李某某因申请人的推力失去平衡而倒地以致其右手手臂有轻微擦伤，更符合常理。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当事人李某某提供的视听资料、申请人及当事人李某某的陈述、证人证言及当事人李某某的伤情照、就诊记录等证据能够形成相互印证，故本机关认为申请人的行为系“推搡”行为而非“击打”或“指向”行为。申请人主张其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只是用手指“指”了李某某一下，也没有碰到李某某的事实，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

关于证人对案发过程的描述，首先证人杨某某称申请人没有动手推或者打当事人李某某，但是在民警向证人询问申请人抬手推搡当事人李某某的细节时，证人声称记不到开车男子（即申请人）往后走之后又再次返回外卖员（即当事人李某某）跟前的一幕，而推搡行为就发生在这一瞬间；其次，证人所描述的事情经过与监控存在差异。事发时申请人手机录制的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申请人距离当事人李某某较近的位置存在抬手的肢体动作，从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也可以认定申请人具有明显的抬手推搡当事人李某某的事实。综合全案证据，故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推搡当事人李某某，造成当事人李某某倒地并且手臂处擦伤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机关予以认定。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认定事实，认定第三人的行为属于该条款规制的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正确。

在裁量方面，被申请人综合考虑了以下情节：1. 本案系因交通事故纠纷引发，当事人李某某在事件起因上存在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且未做到观察前方，超车行驶至申请人车辆前对申请人言语攻击在先的过错；2. 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表现为推搡，其情节、后果相对较为轻微。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中“情节较轻”的情形，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裁量幅度适当。

对于申请人认为其没有推当事人李某某，只是激动地用手指“指”向当事人李某某，应当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波公（易）行罚决字〔2025〕176号)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本案中，认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推搡”而非“击打”，该事实认定与现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被申请人认定案涉事实的结论准确。综合考虑当事人李某某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且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情节及危害后果较轻，故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自由裁量适当。

四、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在接到报案后，在法定办案期限内进行立案、调查、传唤、询问、鉴定等程序；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将拟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申辩权；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申请人和当事人李某某。被申请人的行政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要求，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波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波密县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7日



